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「兒童情緒探索親子工作坊」實施計畫
1、 活動依據：
1. 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輔導計畫。
2. 臺北市推展各級學校輔導工作專案補助實施計畫。
2、 活動目標：透過情緒探索親子工作坊活動，讓家長能理解孩子的情緒狀態及行為，增加親子間的互動與回饋。
3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4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輔導室。
5、 活動對象：邀請具情緒困擾之孩童及其家長，範圍包含士林區國民小學及專輔人員責任區國民小學（士林國小、士東國小、福林國小、陽明山國小、社子國小、雨聲國小、富安國小、劍潭國小、溪山國小、平等國小、百齡國小、雙溪國小、葫蘆國小、雨農國小、芝山國小、文昌國小、三玉國小、蘭雅國小、立農國小、天母國小）。
6、 活動日期: 
· 第一梯次（新學期為三四年級者）：108年7月9日、7月10日；
9:00-12:00、13:00-16:00。
· 第二梯次（新學期為五六年級者）：108年7月16日、7月17日；
9:00-12:00、13:00-16:00。
※為有效利用輔導資源，請成員及其家長務必全程參與該梯次。
7、 活動地點：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小（臺北市士林區天玉街12號）。
8、 活動方式：邀請具情緒困擾之孩童及其家長（學生因情緒表達、因應、控管等各層面衍伸的相關問題），透過兩天工作坊的進行，由具有親子帶領經驗豐富的心理師，藉由各式互動活動，觀察親子之互動並提供回饋，增進家長對孩子情緒狀態及行為的理解，並提供家長環境系統之支持。預計1梯次招收12位成員（6位學生及其6位家長）。
9、 報名方式：由各校輔導室推薦1-2名學生，請學校於108年6月14日（五）前，以密件投交聯絡箱128天母國小輔導室　劉立慈心理師收。
10、 錄取通知：由承辦單位依報名表描述狀況篩選成員 (學校請在報名截止日前將報名表投交聯絡箱)，承辦單位將於報名截止後一週內通知錄取名單予各校。
11、 費用：本計畫由教育局核定之「專案補助」專款經費支應（含午餐），學員完全免費參加。
12、 活動聯絡人：天母國小心理師 劉立慈 (02)2872-3336#9406。
13、 本計畫經核准報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「兒童情緒探索親子工作坊」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
	學生姓名
	
	就學學校
	

	參與家長
姓名
	
	與學生之
關係
	

	就讀班級
	＿＿年＿＿班（原班級）
	學生生日
	＿＿年＿__月＿__日

	導師姓名
	
	學生性別
	□男    □女

	學生背景
（請班導師或輔導教師推薦並簡要敘述）
	在校狀況：






學生特殊疾病或注意事項：



	聯絡地址
	

	緊急
聯絡人
	
	聯絡
方式
	手機:
其他:

	活動日期
時間
	第一梯次(新學期為三四年級者)108年7月9，10；
第二梯次(新學期為五六年級者)108年7月16，17日。
9:00-12:00、13:00-16:00（每日6小時）。
※為有效利用輔導資源，請成員及其家長務必全程參與該梯次。

	活動地點
	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小（臺北市士林區天玉街12號）。
※錄取後將再個別通知詳細地點。

	備註
	家長同意事項：
1. 因應課程需求，學生於課程前、後會進行必要量表施測，以便了解孩子學習情形。
2. 請學生及家長務必遵守團體規範，若學生屢次干擾團體活動進行，屢勸不聽即通知家長帶回，以維護全體學員權益。
3. 參加學生請自備水壺或環保杯。
4. 往返路程安全由家長及學生負責。

	家長簽章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輔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
[bookmark: _GoBack]※本表單由家長簽署及學校核章後，由學校於108年6月14日（五）前，以密件投交聯絡箱128天母國小輔導室。
